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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 0726 民 初
762号

王林凤、陈名双：本
院受理原告陈贤青与被
告王林凤、陈名双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 本 院（2018）浙 0726
民 初 76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内容：一、由
被告五林凤归还原告
陈贤青借款计人民币
30000 元 并 支 付 利 息
（按年利率 6%从 2018
年 1 月 3 日起计算至本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限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付清。二、由
被告陈名双对上述第
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三、驳回原告
陈贤青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 钱 义 务 ，应 当 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550 元，公告
费 650 元，合计人民币
1200 元 ，由 被 告 王 林
凤、陈名双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2254号

马相荣：本院受理
原告陈晓炜诉被告马相
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2254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7975号

赵文敢、潘小宝、赵
红艳：本院受理原告黄
文勇、张小英诉被告赵
文敢、潘小宝、赵红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797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7889号

朱军龙、朱毅：本院
受理原告张慧萱诉被告
朱军龙、朱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 7889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7891号

朱军龙、朱毅：本院
受理原告张慧萱诉被告
朱军龙、朱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0726
民初 7891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3365号

楼志强、浦江县永
铭水晶玻璃有限公司、
浦江县万佳建材贸易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浦江县兴合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与被告楼志
强、浦江县永铭水晶玻
璃有限公司、第三人浦
江县万佳建材贸易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1、判令
被告楼志强、浦江县阿
里水晶有限公司共同归
还借款 1405000 元及利
息 955400 元 ，合 计
2360400元；2、判令被告
浦江县永铭水晶玻璃有
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
第三人浦江县万佳建材
贸易有限公司返还原告
人民币 1071603 元。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2018年9月3日上午
9：30 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8969号

张红葵：本院受理
原告张兴福诉被告张红
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0726民初896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8971号

张红葵：本院受理
原告张兴福诉被告张红
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0726民初897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3539号

浦江利丰源工艺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浦江天之翔服饰有限公
司诉被告浦江利丰源工
艺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
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郭子教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朱君欢、蒋约
苟 组 成 合 议 庭 ，定 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上午 8
时 40 分在第十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3554号

潘军伟：本院受理
原告张连明诉被告潘军
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
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郭子教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朱君
欢、蒋约苟组成合议庭，
定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
上午9时00分在第十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7616号

魏荣昌：本院受理
原告黄徽诉被告魏荣
昌之间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726 民初
7616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217 号

尤巨彪：本院受
理 原 告 黄 忠 潭 诉 被
告 尤 巨 彪 之 间 民 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 落 不 明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 0726 民
初 21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440 号

黄战锋：本院受
理 原 告 楼 东 林 诉 被
告 黄 战 锋 之 间 民 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 落 不 明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 0726 民
初 44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3602 号

齐卫君：本院受
理 原 告 张 朝 阳 诉 被
告 齐 卫 君 民 间 借 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
浙 0726 民 初 3602 号
案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 员 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9 月 6 日上午 09 时
00 分 在 杭 坪 法 庭 第
三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3682 号

郑期学：本院受
理 原 告 叶 兴 昌 诉 被
告 郑 期 学 民 间 借 贷
纠纷一案，诉讼请求
为：1、判令被告立即
归 还 借 款 本 金 84000
元 及 利 息 17640 元
（利息按月息 1.5%计
算 至 2018 年 5 月 2
日，以后利息按月息
1.5% 计 算 至 实 际 还
清 之 日 止 ），合 计
101640 元 。 2、由 被
告 承 担 本 案 诉 讼 费
用。。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故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庭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 2018 年 9
月5日上午9:00在本院
浦东法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3352号

郑志刚、周晓华：
本院受理原告郑时东
诉被告郑志刚、周晓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
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
立 即 归 还 借 款 本 金
50000 元及利息 35400
元，合计 85400元并支
付以后利息（从起诉之
日起按约定月息2分计
算 至 实 际 履 行 之 日
止）。2、由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故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2018年9月5日上午9:
15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
审理。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3013号

汤卫壮：本院受理
原告何桂芳与被告汤卫
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0726
民初301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汤卫壮
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归还原告何桂芳借款本
金 150000 元并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
基准利率支付自2018年
4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
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
息。案件受理费1650元
（已减半收取），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3147号

方小生、张月霞：本
院受理原告陈密罗诉被
告方小生、张月霞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 0726 民 初
3147号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和证据材料副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定于2018年9月5日上
午09时00分在第八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3222号

楼金城：本院受理
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县
支行与被告楼金城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
诉请：1、判令被告归还
信 用 卡 透 支 本 金
13738.96 元 、利 息
1391.39 元 、 费 用
3572.06元；2、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
600元。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2018
年9月3日上午9：00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3088号

黄志远、黄俊杰、黄
浩杰：本院受理原告刘
剑锋诉被告黄志远、黄
俊杰、黄浩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8年9月4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3008号

汤卫壮：本院受理
原告何桂芳与被告汤
卫壮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300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决：被告汤卫壮于本
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归
还原告何桂芳借款本
金 200000 元并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
款 基 准 利 率 支 付 自
2018 年 4 月 18 日起至
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
日止的利息。案件受
理费 2150 元（已减半
收取），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3325号

陈君燕：本院受理
原告黄晨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 92018）浙 0726 民
初3325号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由
石学纲担任审判长，审
判员黄明涛、人民陪审
员洪惠昌组成合议庭，
定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
上午 8：45 在第 15 审判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引 调
1779号

范利：本院受理原
告衢州市柯城意明汽
车 租 赁 服 务 部 诉 你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花园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立 预
3847号

刘财根：本院受理
的原告吴新强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证 据 材 料 。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30 日 内 。 本 院 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45 分（遇 法 定 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花园
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立 预
3848号

刘财根：本院受理
的原告张惠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合议庭组成人
员 通 知 书 、证 据 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 你 提 出 答 辩 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花园
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民初
2919号

张协禧、林成龙、
黄海霞：本院受理温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
0802 民初 2919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徐平：本院受理原
告方韦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赂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原告诉请
要求你归还借款50000
元及相应利息，本案诉
讼费由你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 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55 分在本院花园人民
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9227号

伍广平：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9227 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偿
还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信 用 卡 透 支 本 金
29268.17元及截至2017
年 8 月 18 日 的 利 息
8383.60元、滞纳金2300
元，并支付上述本金自
2017年8月19日起至判
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共
按月2%计算的利息、滞
纳金。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00元，诉讼保全费42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870元，由你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4 民 初
447号

张小芳、阮荷玲：本
院受理原告陈江焕与被
告张小芳、阮荷玲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们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1004民初447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被告张小芳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
陈江焕借款 10000 元，
并 支 付 上 述 本 金 自
2014年3月16日起至判
决确定的履行之日起按
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
被告阮荷玲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8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830元，由你们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4 民 初
446号

张小芳：本院受理
原告陈江焕与被告你
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外 出 地 址 不 详 ，依 照

《中华人民共 和 国 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8）浙 1004
民 初 44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令 你 于 判 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之 日
起 10 日 内 归 还 原 告
陈江焕借款 20000 元，
并 支 付 上 述 本 金 自
2014 年 5 月 3 日 起 至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起 按 月 利 率 2% 计 算
的利息。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 金 钱 义 务 ，应 当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
之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56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
计 1210 元 ，由 被 告 你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 判 决 ，可 以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4 民 初
444 号

张小芳：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陈 江 焕 与 被
告 你 、茅 玉 飞 为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因 你 外
出 地 址 不 详 ，依 照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8）浙 1004
民 初 44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令 被 告 你 于
判 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之 日 起 10 日 内 归 还
原 告 陈 江 焕 借 款
10000 元，并支付上述
本金自 2014 年 3 月 24
日 起 至 判 决 确 定 的
履 行 之 日 起 按 月 利
率 2%计算的利息；被
告 茅 玉 飞 对 上 述 款
项 承 担 连 带 偿 还 责
任 。 如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应 当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253
条 之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180 元 ，公 告 费 650
元，合计 830 元，由被
告 你 、茅 玉 飞 负 担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 ，可 以 在 判 决 书 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8630号

金仁超、黄吉呈、
黄菊春：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赵 宇 豪 与 你 们 为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因
你 们 外 出 地 址 不 详 ，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们 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1004 民 初 863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令 被
告 金 仁 超 、黄 呈 程 、
黄菊春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
归还原告赵宇豪借款
本金 200000 元及前期
利息 24000 元，并支付
上述本金自 2017 年 9
月 2 日起至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起按月利
率 2% 计 算 的 利 息 。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 ，应 当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253 条 之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4660 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5310元，由你们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